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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

摘要表 

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物 

理 

及 

化 

學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施工期間空氣污染主要

影響區域為社子島內，

經模擬敏感受體空氣品

質之影響疊加現況背景

後除 NO2 超出標準外，

其餘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 

 合計第一、二期運輸車

輛造成聯外道路於 10 公

尺內空氣品質模擬結

果 ， TSP 增 量 約

6.93μg/m
3，SO2 增量約

0.0174ppb，NO2 增量約

4.73ppb ， CO 增量約

0.003ppm，PM10 增量約

4.961μg/m
3，PM2.5 增量

約 4.05μg/m
3，經疊加基

地附近之背景濃度後均

皆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於工地出入口設置洗車設

備，清洗土石運輸車輛車

輪，避免產生工地出入口

及延伸道路揚塵情形。 

 確保土方運輸車輛管制，

將依「固定污染源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管理辦法」之規定，

使用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

覆蓋物緊密覆蓋，防止運

送途中逸散掉落之情形。 

 於工區裸露面及土方暫置

區灑水或加覆蓋，並加強

施工區域周圍環境之清潔

與維護工作，確保不致造

成揚塵逸散情形，若遇臺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發布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時，將

增加工區內裸露面與土方

暫置區灑水頻率，以及增

加各工區認養道路範圍之

洗掃次數，並加強派員巡

查清潔與裸露面加以覆蓋

等維護工作。 

 規範運輸車輛將以主動到

檢方式通過環保局柴油車

動力計排煙檢測，以確保

符合排氣標準。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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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管

理。 

 開發單位優先考量採用電

力之機具。若採用柴油發

電引擎及動力機具者，加

裝濾煙器。施工機具及運

輸車輛定期保養維護並規

定使用合格油品，且禁止

機具及車輛於非運作時怠

速，以維護空氣品質。 

 進出工地柴油車輛應出具

當年度排氣檢測結果達到

5 期以上車輛排氣標準證

明。 

 開發單位針對基地周邊認

養道路頇進行清潔維護，

依中央氣象局臺北測站測

得當日氣溫達 37℃時使用

回收水執行工區周邊道路

灑水降溫作業。 

物 

理 

及 

化 

學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本計畫完成後無直接之

空氣污染物排放，且未

來社子島規劃有住宅

區、科技產業用區、學

校用地、公園用地，可

減少現況之工廠及農地

產生之污染，未來將興

建捷運系統增加當地民

眾搭乘大眾捷運，另於

社子島周圍有公園綠地

及植栽規劃亦對未來之

空氣品質有正面之影

響。 

 本計畫開發行為特性，

完工後並無固定污染源

 定期維護道路路面品質，

避免車輛行經破壞路面引

起揚塵。 

 定期清掃區內道路，減少

路面揚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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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排放空氣污染物質，因

此將不致對環境造成影

響。 

噪 

音 

及 

振 

動 

  

 最大營建噪音工程(整地

工程)於敏感受體最近之

直線距離施工時，合成

音量結果顯示噪音增量

約介於<0.1~0.5dB(A)之

間，其影響程度皆為無

影響或可忽略影響。 

 主要運輸路線各敏感點

之交通運輸噪音增量約

<0.1~1.4dB(A)，因部分

敏感點背景值已接近超

出噪音管制標準之限

值，經疊加後部分時段

模擬值超出第二類及第

三類噪音管制標準，其

影響屬無影響或可忽略

影響至中度影響等級之

間。 

 振動部分則增量約為

<0.1~0.4dB，其影響屬

輕微影響。 

 從挖土機直接載運鑽屑廢

棄物至卡車時，使卡車停

放位置靠近挖土機，以避

免高噪音之挖土機來回移

動而增加不必要噪音量。 

 工程進行時避免施工機具

與地面之強烈撞擊，並減

少不必要之高速運轉及空

轉。 

 施工車輛定期保養、潤滑

及正確操作，減低車速以

降低音量。 

 施工期間使用低噪音機具

並確實執行噪音防制措施

及採取適當工法，維護施

工周邊環境及鄰近住戶之

安寧。 

 設置營建噪音連續監測設

施及即時顯示看板，監測

期間建立噪音超標預警機

制。 

－ 

物 

理 

及 

化 

學 

環 

境 

噪 

音 

及 

振 

動 

  

 主要運輸路線各敏感點

之交通運輸噪音增量

1.4~1.5dB(A)，因疊加

後皆符合環境音量標

準，故其影響屬無影響

或可忽略影響。 

 振動部分則增量約為皆

為 <0.1~0.7dB，其影響

屬輕微影響。 

 定期維護道路路面及即有

銜接路面品質，避免因道

路顛簸而造成交通噪音振

動。 

 藉由交通號誌及限速等交

通疏導等管理措施，避免

車輛頻繁起動加速、超速

違規行為衍生車輛噪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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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物 

理 

及 

化 

學 

環 

境 

水 

文 

水 

質 

  

 施工期間之地表逕流量

為 94.9922cms，相較於

開發前 36.0970cms，增

加 58.8952cms。 

 清洗運輸車輛及施工機

具預估產生約 19.8CMD

之清洗廢水。 

 施 工 人 員 預 估 產 生

36CMD 之生活污水量。 

 經計算施工期間承受水

體與開發前差異不大，

污染物疊加後皆符合丁

類陸域地面水體標準，

推估對承受水體影響輕

微。 

 施工期間將責成包商於適

當位置設置臨時滯洪池及

抽水馬達，並維持現有抽

水站功能。填土作業除分

區介面需設置退縮綠帶之

外，工區與抽水站亦需設

置安全緩衝地帶，並於緩

衝地帶上設置沉砂池及截

水溝，以確保抽水站不受

泥流之威脅，以及施工區

內之逕流仍能順利流入抽

水站後，再抽排至基隆河

或淡水河，最後整地階段

且新設排水系統正常運

轉，才進行拆遷，待下游

它區之排水設施完成後，

再逐步施作接續各分區排

水系統，以確保工區內外

無洪患之虞。 

 於堆置場所鋪設雨遮、擋

面及導雨設施以防止雨水

進入，並設置截水溝，攔

阻逕流廢水，收集降雨初

期洗車帄台產生之廢水，

且定期清除淤泥(視未來實

際沉砂情形清除淤泥)，以

防止廢水漫流影響鄰近溝

渠水質及排水功能。 

 施工機械規定於定點進行

保養，將施工機具、車輛

維修保養所棄置或溢洩之

廢機油、潤滑油、柴油等

廢油，儲存於預設之收集

桶內以避免外洩，並委託

合格代清除處理業者處

理，嚴禁任意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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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工區內設置流動式廁所，

並妥善收集及定期處理，

避免施工人員產生之生活

污水任意排放而造成污

染。 

 妥善安排施工順序，減少

開挖造成之地面裸露，而

開挖面易造成土壤沖蝕之

區域，避免其暴露於強風

及豪雨中，立即進行表面

覆蓋或植栽綠化。 

 施工期間若遇颱風暴雨來

襲，將事先清除工區截排

水系統淤砂，並將裸露地

表進行覆蓋保護，以減少

泥砂沖蝕量；另施工材料

需定點儲存並加以覆蓋，

以減少與雨水接觸之機

會，避免地表逕流污染環

境。 

    

 營運期間之地表逕流量

為 53.4476cms，相較於

開發前 36.0970cms，增

加 17.3506 cms。 

 未來將經由東南側及東

北側污水管網系統收集

至西北角新設之污水處

理廠處理。 

 完工後如發現路面上大量

油污時，即時以乳化劑清

理吸除，以降低路面經雨

水沖刷後水質污染。 

 定期檢視各項排水系統設

施，如有損壞或淤積情

形，立即修護，以避免局

部堵圔導致慢地流沖刷而

破壞路基，影響道路安

全。 

 在颱風豪雨等風災來臨前

加強巡查，維護設施功能

正常。 

－ 

物 

理 

廢 

棄 
  

 施工期間尖峰時期之施

工人員假設為 300 人，

 於施工區域內設置密閉式

垃圾收集桶，落實垃圾分
－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16-6 

 

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及 

化 

學 

環 

境 

物 且以 106 年臺北市帄均

每人每日垃圾量 0.458

公斤計算，施工期間每

日產生之施工人員垃圾

量約 137.4 公斤，可於

施工區域內設置密閉式

垃圾收集桶，且有效實

行垃圾分類，將垃圾中

可回收之資源垃圾分類

儲存，並委託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

處理，故對施工區域之

周遭環境無明顯影響。 

 營建廢棄物組成大多為

混凝土塊、磚石、廢

鋼、木材、圕膠及紙類

等。雖然營建廢棄物之

組成複雜，但未來施工

時將妥善規劃並做好最

終處置，故應不至於對

環境造成太大影響。 

類，並委託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施工機具、車輛維修保養

所棄置或液洩之廢機油、

潤滑油、柴油等，頇妥善

集中收集並委由合格之代

清除處理業者處理。 

 區內營建廢棄物拆除之混

凝土塊、磚塊經回收處理

後作為再利用材料達到循

環經濟。 

 

  

 目標年(民國 130 年)開

發計畫區之居住人口數

約為 30,000 人，如以每

人每日帄均垃圾產生量

0.458 公斤計算，則本開

發區每日垃圾產生量約

13.74 公噸，約佔本市目

前垃圾焚化廠處理容量

0.003%，如以距離本計

畫區最近之北投焚化廠

日處理量(1800 噸)來估

算約佔 0.76%，因此研

判對當地影響甚微。 

 有效實行垃圾分類，將垃

圾中可回收之資源分類，

並委託公民營合格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處理，並維

持中央河道親水宜居環

境。 

 － 

物 

理 

土 

壤 
  

 因本案進行填土工程並

未破壞地形地質，惟於

 由現地鑽探資料分析結果

顯示社子島未來填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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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及 

化 

學 

環 

境 

及 

地 

形 

地 

質 

 

填土過程中，可能會因

外來土石方品質，及施

工車輛及機具之油脂洩

漏、施工人員之生活廢

水皆可能對土壤有所污

染。 

面臨粘土層長期壓密沉陷

及砂土層液化之問題，因

此施工階段地質壓密沉陷

量≧80 公分規劃之道路及

其路寬兩側擴大寬度範圍

進行地質改良。 

 將已無施工或暫無施工或

已完成填土整地工項之裸

露地表進行覆蓋保護，以

減少泥砂沖蝕量，避免土

壤流失。 

 確實妥善處理機具油品及

廢棄物，避免地面土壤污

染。 

 依據大地監測系統規劃之

監測頻率，於開發道路二

側適當位置設置永久式連

續沉陷計，其他開發區位

依現況設置臨時連續沉陷

計，以監測地盤穩定性。 

  

 未來於規劃地上建物或

措施前，依循環評相關

法規辦理，避免土壤、

地形與地質等遭受破壞

或影響。 

 於區段徵收工程完成、抵

價地分配土地點交完成

後，由住宅及住商之土地

所有權人視其土地使用特

性、所需強度、液化發生

機率及各項專業因素等進

行綜合考量後，評估是否

需要進行抗液化之地質改

良。 

 監測基地沈陷。 

 

土

石

方 

  

 本計畫填方為 518 萬

方，扣除既有挖方 111

萬方，仍需外運 ( 借

方)407 萬方。未來計畫

區內所需土石方運送處

理除依據內政部「營建

 土方堆置區(詳圖 9.10-1)視

情況灑水或加覆蓋，並加

強施工區域周圍環境之清

潔與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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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及「公共工程及公有建

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

交換利用作業要點」規

定外，尚頇依據「臺北

市營建剩餘資源及混合

物管理辦法」及「臺北

市政府各機關辦理公共

工程剩餘土石方交換作

業程序說明」等規定辦

理。 

  

 未來於規劃地上建物或

措施前，依循環評相關

法規辦理。 

-  

能

源 

  

 本計畫施工階段施工機

具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

19,686.74 tonCO2e、專

案住宅溫室氣體排放量

約 為 43,821.20 

tonCO2e、施工人員能耗

使用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約 為 18,930.95 

tonCO2e。施工人員廢棄

物使用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 約 為 2,009.83 

tonCO2e 。 合 計

84,448.72 tonCO2e。 

 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照明規

劃以節能裝置為主。 

 計畫區內設置公園綠地及

綠帶等綠化設施，以減少

區內整體溫室氣體減量之

效益。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基地依

都市計畫規定採自動化節

約能源設計，並依內政部

訂頒綠建築專章檢討辦

理。 

 

  

 本計畫依循我國綠建築九

大 評 估 指 標 系 統

（EEWH）及分級標章制

度，以一般綠建築每年約

節省 35%電力使用為計

算基準，電力排放係數則

採用環境保護署 109 年

10 月於「第二期溫室氣

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

 各項公共設施營運階段善

盡清潔、維護、管理，確

保品質、功能及使用安

全。 

 專案住宅營運期間用電契

約容量 800 千瓦以上者，

應於屋頂或適當地點設置

用電量 5%以上之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 (太陽光電、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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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所訂定之 114 年目標值

0.388 公斤 CO2e/度，能

耗使用年限依然採一般台

灣建物生命週期 40 年為

計算基礎，並依專案住宅

可容納人口約 10,387 人

進行評估，經估算溫室氣

體 減 排 量 約 為

1,179,396.94 tonCO2e 

力、風光互補發電或其他

再生能源)。因日照或其他

因素限制，經審查同意，

得購買一定比例綠電方式

替換。 

生 

態 

環 

境 

 

陸 

域 

生 

態 

/ 

水 

域 

生 

態 

  

 陸域植物-本計畫現況有

五成為自然度 0 之人造

設施，農耕地占四成，

施工前自然度主要以

0~2 為主，計畫區內現

況天然植被少，即使人

為干擾增加對此地的植

被組成影響亦有限，但

因該處將進行大面積覆

土，原始植生狀態將遭

改變，影響些屬輕微。 

 陸域動物-計畫範圍調查

中發現有紅尾伯勞 1 種

屬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

動物，因其飛行能力較

佳，故推測本工程施工

對其影響應屬輕微。 

 水域生態-本計畫於施工

期間設置滯洪沉砂池，

整地含泥之廢水經沉澱

後符合法規標準才排

放，故對水域生態影響

有限。 

 區內樹木劃定原地保留樹

木或區內移植樹木，依核

定樹保計畫執行。斷根作

業進行時，依樹型給予支

架，避免因根系減少造成

樹體傾斜或傾倒。 

 整地拆遷力行灑水作業避

免揚塵，並洗落植株上粉

塵，降低對植物之影響。 

 對施工人員進行 4 小時以

上之環境保育相關法規宣

導，加強施工人員的教育

與管理。 

 工區及土方資源堆置區需

避免施工產生之泥水流入

低挖區或溝渠造成污染或

堵圔。 

 施工人員於施工階段發現

保育類野生動物時，遵循

野生動物保育法之規定：

若遇受傷或死亡之保育類

野生動物時，立即通報臺

北市動物保護處前往妥善

處理。 

－ 

陸 

域 

生 

  

 本計畫地區營運期間人

造環境自然度 0 佔七

成，公園綠地之自然度

 各項公共設施營運階段善

盡清潔、維護、管理，確

保品質、功能及使用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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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態 

/ 

水 

域 

生 

態 

1~2 則佔三成。營運期

間對社子島地區自然度

雖然較現況差，惟原社

子島為零星散落之綠

地，經開發後綠地連結

成塊狀綠帶。整體而

言，營運後對陸域生態

有正負面相輔相成之影

響。 

 本地區塊記錄到物種均

以耐人為干擾之物種為

主，且未來營運期間規

劃規劃綠地包括堤防外

河濱生態及區內綠地空

間，可提供陸域動物棲

息，對社子島地區陸域

動物生態而言，雖其原

有棲息地有明顯改變，

但藉由多樣化之棲息地

營造，對於其生態環境

係屬於正面之影響。 

 水域生態-本計畫進行污

水下水道工程，將社子

地區之生活污水匯集後

沿 2-2、2-1、1-2 及 3-3

號道路匯入至西北方新

設污水處理廠處理，符

合法規標準後排放，營

運期間對水域生態影響

極為輕微。 

全。 

景 

觀 

遊 

憩 

景 

觀 

遊 

憩 

  

 計畫位置離觀景點較

近，可清楚看到計畫施

工情形，對於視覺負面

影響程度屬於中度負面

影響層級，但透過民意

問卷調查結果得知，本

 搭設施工圍籬作為視覺遮

蔽，減輕工地凌亂感，以

避免民眾對施工場所不愉

悅的視覺景觀。 

 設置工程告示牌，讓居民

明瞭本工程對景觀環境影

－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16-11 

 

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計畫所造成的視覺影響

屬個人偏好，大部分受

訪者對於景觀改變的接

受程度較高，並認為生

態社子島計畫可改善既

有雜亂的環境現況。 

響時程。 

 施工車輛進出工地嚴格執

行車體與輪胎之清洗以及

設施載運之覆蓋，避免將

泥砂散落工區外而破壞行

經道路的安全性與景觀。 

 於居民或遊客之活動頻率

較強處的工地外圍，設置

施工圍籬並暫時種植樹木

草花，以達到美化工地景

觀的效果。 

 施工機具與材料的放置必

頇考量工地之整體景觀，

配合施工放置，不可隨便

佔地散落堆置。 

 交通主要路線加強設立道

路指標，避免遊客因施工

期間道路佔用或改道而影

響交通的可及性，減少施

工車輛對遊客在交通上的

不便。 

 避開遊憩交通尖峰時段，

連續假日及上下班上午 8

至 10 時及下午 4 至 6 時，

為鄰近遊憩交通較頻繁之

時段，大型施工車輛及砂

石卡車儘量避開於該時段

進出。 

 重機具設備進出工地，避

開遊憩活動尖峰期或假

日。非不得已執行施工交

通管制時，事先規劃引導

標示替代道路。 

 施工場所與交通幹道出入

口，增設臨時轉彎迴車空

間及指示牌號誌，每逢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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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憩活動產生之交通尖峰時

刻，由施工單位派員協助

疏導交通車流。 

 鄰近主要遊憩動線道路或

其他道路之路面，若因施

工車輛與機具搬運造成毀

損，隨時補強修復，以免

影響遊客自用車輛或遊覽

車之行駛。 

 施工期間路面注意灑水抑

制道路揚塵，降低對鄰近

遊憩據點品質影響，減輕

過往遊客的不愉快體驗。 

 鄰近遊憩據點之施工便道

及施工圍籬明確標示撤離

時間，並盡量減少遊憩據

點主要道路的封閉時段，

以減輕遊憩據點可及性的

影響。 

 施工期間於交通主要路線

加強設立鄰近遊憩景點之

指標，將本地區遊客引導

至周邊景點。 

 防洪工程於施工時將配合

改道計畫、施作圍籬及臨

時便道等方式，維持自行

車道順暢。 

  

 本計畫營運後，整體計

畫區域考量周邊環境並

配合綠美化工程，可改

善原既有雜亂的環境現

況，增加整體空間之整

體性、統一性及趣味

性，提供新的視覺體

驗，大幅度提升本區域

生動性、自然性、完整

 各項公共設施營運階段善

盡清潔、維護、管理，確

保品質、功能及使用安

全。 

 採施設防洪牆形式之堤

壁，因原地保留退縮空間

有限，將藉由防洪牆側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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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性、相容性及獨特性，

景觀美質將屬於正面影

響。 

 雖可恢復原交通服務流

水準，但新增遊客將提

升周邊景點之遊客量，

卻降低交通可及性，而

新的交通、遊憩設施將

增加本地區交通服務水

準、遊客量以及提供新

的遊憩體驗，對於遊憩

影響將造成輕微或無影

響至中輕度正面影響。 

道路，以綠美化或設置複

層花臺，種植小喬木或低

矮灌木與攀爬植物等方

式，遮擋及美化混凝土牆

面，以減少視覺衝擊。 

交 

通 

運 

輸 

交 

通 

運 

輸 

  

 工程車輛進出所衍生之

交通量由於其所增加之

交通量與周邊道路既有

交通流量相較，其所佔

比例小，各路段皆能維

持現況之服務水準，應

不使周邊道路之服務水

準產生較大變化，預期

對當地交通運輸之影響

有限。 

 施工人員進出所衍生之

交通量對於施工年主要

聯外道路除旅行速率略

減外，各路段皆能維持

現況之服務水準，對周

邊道路之影響並不大。 

 於運輸路線交叉口處，視

實際行車情形機動調派交

通指揮人員，維護施工車

輛進出之交通安全。 

 施工區出入口處選派專人

指揮施工車輛進出，加強

周圍道路之車輛通行安

全。 

 嚴格限制出入車輛不得超

載、超速，以維護行車安

全。 

 施工區出入口處設置警示

標誌，提醒駕駛人注意進

出施工車輛。 

 設置圓凸鏡與夜間閃光警

示燈等設施，提醒行經車

輛提高警覺。 

 工程車輛進出時間避開上

下學、上下班尖峰與夜間

之時段，減少對學校、海

院附近交通之衝擊。 

 為維持周邊道路原有之品

質，於基地工程區域內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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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行施工作業，以不佔用道

路為原則。 

  

 未來預計引進之人口，

其交通量將提升，主要

影響路段為延帄北路六

段、社子大橋、1-1 號

及 2-2 號道路，依據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

年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

冊」評估道路服務水

準，其道路服務水準皆

可維持 E 級以上。 

 設置慢行與讓路等重要標

誌、警告標誌與路名、方

向資料，材質頇加以照明

或反光處理，使其在夜間

可明確辨識，以維護人車

安全及交通順暢。 

 社子島交通規劃在「生態

社子島」之目標規範下，

以綠運輸為主，大眾運輸

導向規劃、綠色運輸及配

合綠色運輸之道路功能與

停車政策，並引入輕軌、

節能及共享模式等運輸服

務。 

 未來將依臺北市政府電動

公車計畫及視社子島發展

需求引入電動公車服務。 

 遵循社子島地區都市設計

管制規定，規範停車空

間、自行道設置原則，降

低停車供給並不得於聯外

道路、主要道路設置路邊

停車，以有效降低車輛使

用。 

 配合聯外道路開闢導入公

共運輸服務以引導居民及

產業人口使用公共運輸，

依本開發案綠色運輸規劃

構想及「本市 2050 淨零排

放路徑」政策目標提高公

共運輸比率。 

－ 

文 

化 

環 

文 

化 

古 

  

 在考古遺址方面，雖目

前所知的社子遺址，其

年代已距今 1000 多年以

 區段徵收範圍內公告的文

化資產多為「宗教廟宇」

與「家族古宅」類型。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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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境 蹟 

/ 

遺 

址 

上，仍完全不能排除本

區域存有史前遺址之可

能性。由於本計畫開發

係以全島填土方式進

行，可將現有遺址狀態

完全保存於地下，故對

遺址造成衝擊小，惟後

續仍頇注意如埋設管線

等挖掘或整地工作可能

侵害到原地層以下者，

對遺址有負面之影響。 

 「玄安宮、燕樓李宅、

李和興宅、李忠記宅、

溪底王宅」等 12 處及領

有寺廟登記之宗教團體

「坤天亭、地藏禪寺」2

處，除了地藏禪寺願意

參與全區區段徵收，配

地分回重建外，其餘已

配合劃設公園原地保

存。 

告的文化資產有 8 處採原

地保留工法，開發前後均

在原地，保留既有型式。

另 4處遷移至鄰近公園。 

 原地保留工法為在地基高

程不變下，加強建物區內

截水設施，並以機械排水

至道路側溝或箱涵中，維

持建物的安定。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進行中，發見疑似遺址

時，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

為之進行，並報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

理。在文化資產主管機關

的同意下，進行考古搶救

等補救措施，以避免對於

文化資產造成不必要的破

壞。 

文 

化 

環 

境 

文 

化 

古 

蹟 

/ 

遺 

址 

  

 營運期間對文化古蹟及

遺址無破壞之虞，本計

畫調查到具有遺址之地

區，故未來另案興建住

宅區時，依照環境影響

評估相關法規及文化資

產保存法規辦理。 

 文化局公告之文化資產(歷

史建築)，業經都市計畫劃

定公園用地予以保存，未

來透過地區參與規劃設

計，保留現有環境特色，

並予以轉化利用賦予建築

物新生命。 

－ 

社 

會 

經 

濟 

土 

地 

利 

用 

  

 目前現況為大部分為農

業用地，其次為住宅用

地及倉儲用地，少部分

夾雜違建工廠。施工期

間將對計畫區內土地進

行全面性整地填土工

程，設置臨時替代道

路、施工圍籬、排水設

 再發展區的週邊填土所產

生高程差，頇注意居民出

入動線的便利性，避免居

住權益受到影響 

 針對工區高程差及排水系

統界面的銜接，宜妥適規

劃，以維護再發展區的居

民的權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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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施、滯洪沉砂設施及各

項施做機具設備等。 

   

 社子島地區土地使用將

重新分區定位，融合住

宅區、商業區、科技產

業專用區、文教區及農

業區等多元的生活機

能，故未來吸引更多人

口遷入，也將提昇該地

區及其周遭鄰近土地的

價值。 

－ － 

人 

口 

結 

構 

  

 現今居住人口將近有 1.1

萬人，施工期間將需分

階段全部撤離，因此對

鄰近的其他行政區人口

結構將有輕微的改變。 

－ － 

  

 施工期間施工人員撤出

外，原遷出之居民將可

回遷，且因土地使用重

新規劃，亦可吸引容納

更多不同年齡層的人口

遷入，預估完工後社子

島地區人口與現今人口

比較，增加將近一倍，

因此在人口結構將有明

顯改變。 

－ － 

社 

會 

經 

濟 

公 

共 

設 

施 

  
 本計畫全面整地，故無

相關公共設施。 
－ － 

  

 公共設施包括公園用

地、堤防用地、抽水站

用地、國中用地、國小

用地、交通用地、道路

用地、機關用地、變電

所用地，該地區之土地

使用規劃完善，因此能

提升該區多元性的發

 國小及國中校方應考量於

第二期施工前，以先建後

拆方式妥善安置學生遷校

或於他校合併上課，以減

輕學生受教權的衝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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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展。 

經 

濟 

環 

境 

  

 施工期間將會有 300 位

施工人員工作，故對鄰

近區域經濟效益影響甚

微。 

－ － 

  

 土地使用的重新規劃，

將吸引更多人口與產業

進駐，能有效增加當地

及周遭的經濟環境。 

 科技產業專用區土地使用

比照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第三種工業區

規定或配合本府產業政策

且經本府產業發展局核准

之產業。 

 

安

置

計

畫  

  

 本府已訂定「臺北市政

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

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

級之輔導要點」，結合

產業局、都發局、地政

局、勞動局、環保局及

商業處等相關單位資

源，組成市府輔導小

組，提供社子島業者拆

遷補償、用地轉介、商

工登記、就業輔導、失

業轉介及財務融資等資

源 

 針對現行工廠之輔導，本

府產業發展局自 109 年起

委託辦理「未登記工廠諮

詢輔導計畫」，成立單一

服務窗口並提供專線電話 

(如:0800-668-208)，以個案

陪伴輔導方式協助工廠依

自身需求及未來經營方

向，媒合至適當產業用地

或輔導轉型等。 

 

社 

會 

經 

濟 

  

 經本府長期深入在地與

居民、里長及意見領袖

溝通，在安置計畫方案

選擇上，多數居民傾向

選擇「配售專案住宅」

及「承租專案住宅」。 

 參考臺北市政府北投士林

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專案住

宅配售案例，假設 1 戶專

案住宅貸款金額 1,000 萬

元，採用 109 年 10 月市場

最低房貸利率 1.05％，並

分期 30 年（360 個月）計

算房屋貸款，每戶每月頇

繳納約 32,400 元（本息帄

均攤還）。惟據財政部財

政資訊中心統計本地區

107 年綜合所得級距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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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所示，本地區多數居民之

社會經濟條件低於全市帄

均水準。針對不符合資格

或無法負擔配售專案住宅

貸款者，臺北市政府規劃

配租專案住宅方案，興建

1 至 3 房多元房型，提供

分級租金補貼供其自由選

擇承租專案住宅（以成本

價租金計收）或另覓租

所，並保障租期 12 年。 

弱

勢

照

顧 

  

 為落實戶戶安置之目

標，依修正後拆遷安置

計畫內容，本府主動界

定安置對象為「合法建

物所有權或 8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存在違章建築

事實上處分權人」及

「107 年 6 月 26 日前設

有戶籍，且持續設籍至

拆遷公告日 2 個月前，

並有居住事實者」。符

合上開條件者，本府承

諾提供「配售專案住

宅」、「承租專案住

宅」、「優先選配安置

街廓」及「協力造屋」

等安置方式，由拆遷戶

依其經濟能力、安置需

求及自身條件選擇適合

之安置方式，以落實本

府戶戶安置之目標。 

 針對配售專案住宅部分，

本府將彈性配售 1 至 3 房

型之專案住宅，並函請金

融機構提供優惠利率，讓

民眾依其條件向銀行申

貸，以降低房屋貸款及租

金對於經濟弱勢戶負擔。 

 社子島弱勢族群（含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領取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

及領取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者）或其他生活艱困之家

戶，將依每戶家庭所得及

人口數給予租金補貼（即

相當 12 年租金全免、1

折、2 折及 5 折）；至於

其他拆遷戶，因所得條件

水準較佳，已排除於臺北

市社會住宅分級租金補貼

資格，惟就受到開發衝擊

影響部分酌給租金補貼。 

 配租專案住宅租期滿 12 年

後，如有續租需求且符合

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規定資格者，將保障其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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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影響

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類

別 

項

目 

施

工 

完

工 

先承租（即無頇參與一般

社會住宅順位排序及抽

籤）；為避免上開選擇配

租專案住宅之承租戶屆時

回歸社會住宅機制後，因

租金補貼水準落差造成適

應困難，針對續租社會住

宅者前 6 年採 2 階段遞減

酌給租金補貼，續租後前

3 年為第 1 階段，按當時

社會住宅分級租金與專案

住宅分級租金差額之 50％

補貼租金，後 3 年為第 2

階段，按上開租金差額之

25％補貼租金。 
註:1.影響階段請以” ”勾選。 
2.預防及減輕對策應依說明書或評估書中環境保護對策、綜合環境管理計畫撰寫。涉及開發行為 
內容，亦應與本文一致。


